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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

2019年度，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严格

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

事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，认真履行股东大

会赋予的董事会职责，勤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。 

2019年，通过董事会、管理层及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，公司营业收入实现

较大幅度的增长，净利润也实现稳步增长，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。现将2019

年度主要工作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主要经营指标 

2019年公司主要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5,732.35万元，

比去年同期增长67.58%；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,075.45万元，比

上年度增长9.39%；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公司总资产201,683.62万元，比上年

度增长76.58%；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119,577.54万元，比上年度增长

110.91%。 

二、董事会日常工作的开展情况 

 1、本年度董事会召开情况 

 2019年，公司董事会设董事9名，其中独立董事3名，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

构成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2019年，公司共召开董事会10次，

董事会的通知、召集、议事程序、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

规及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要求规范运作。 

2、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及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

2019 年，董事会提请召开了共 4次股东大会。公司董事会按照有关法律法

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严格在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决策，认真履行

董事会职责，逐项落实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。 

3、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

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战略委员

会四个专门委员会，各委员会严格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规章制度



及公司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、《提名委

员会议事规则》及《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》设定的职权范围运作，相关事项经

专门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董事会审议，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专业的意见，

确保董事会对经营层的有效监督。 

4、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

公司 3 名独立董事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

工作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，认真审议董事会的

各项议案，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重大交易、聘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、

聘任审计机构、公司利润分配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为公司提供担保等事项发

表了独立意见，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作用。 

四、2020年度工作规划 

1、继续实施既定的运营方针，努力实现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稳步增

长，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报股东。 

2、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化治理水平，完善和提升董事会决策效率，结合

最新出台的法律法规、监管部门规章制度等情况，及时修订公司相关内控文件。 

3、结合监管要求，积极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监管部门

组织的业务知识培训，不断提高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能力。 

4、紧贴公司运营管理，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、重大事项及风险因素等

重要信息，继续按照监管要求，及时、准确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确保公司信

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。 

我们相信，在全体董事和管理层的共同努力下，在全体股东的大力支持下，

2020 年公司一定能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，回报广大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。 

 

 

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4月 23 日 

 


